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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婚后，新婚妻子拒不
回家

“儿媳妇回了趟娘家，就不回
来了。”2023 年初，海安市公安局
接到一起报案，报案人丰父称自己
儿媳妇回娘家以后，就逐渐不回信
息也不回家，他怀疑对方是骗婚！

原来，2021 年 12 月 29 日，丰
某在媒人介绍下，认识了女子李
某，两人相谈甚欢。第二天两人便
在婚介所签订了婚姻协议，并于当
日在东台市民政局领取结婚证，李
某收取丰家彩礼26.8万元。

2022年1月8日，李某以回云
南老家过年为由离开海安。一个
月后李某回到海安，却以各种借口
拒绝与丰某同居。6月16日，李某
称“外婆病危”，当即离开海安返回
云南。丰父与李某沟通过程中，发
现李某健康码显示定位为浙江，对
李某“回老家”的说辞产生了疑虑，
便催促李某返回海安。李某则不
断推脱，拒绝回家。11月之后，李
某很少再回复丰家人信息。丰父

无奈之下选择报警。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离开丰家

后，一直在浙江金华与男子黄某以
“男女朋友”关系同居。其间，李某
仍以“小姨车祸”“外婆去世”“想买
金手镯”等理由，向丰父索要钱财，
共计2万余元。

警方调查牵出“骗婚惯
犯”真相

应公安机关邀请，海安市人民
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检察
机关经阅卷发现，李某所收丰家彩
礼的一部分，被用于偿还其在
2021年 7月收取的上一次相亲彩
礼，原来丰某是第二被害人，在其
之前还有第一被害人，于是引导公
安机关补充侦查。

经查，多年前李某便与杨某结
婚，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便与黄
某以“男女朋友”关系同居并约定
婚期。2021年7月，李某隐瞒已婚
及另有男友的事实，与第一被害人
徐某相亲，但因未离婚无法领取结
婚证，彩礼便暂存于媒人处。后李

某一边以借为名从媒人处获取彩
礼7万余元，一边以虚假理由继续
骗取徐某6万余元。

2021年9月底，徐某偶然在网
上看到李某与黄某合照及婚期文
字，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遂要求媒
人和李某返还钱款。媒人垫付钱
款将全部彩礼退还徐某，李某则将
徐某拉黑。李某将此前相亲、结婚
所得钱款花费殆尽后，于2021年
12月 21日与杨某离婚，十天后便
与丰某领证结婚，并将部分丰家彩
礼用于偿还“前媒人”的欠款。

她坚称“只花心未诈骗”
审查起诉期间，李某一直以

“认为分居两年便视为自动离婚”

“与黄某虽为‘男女朋友’，但两人
一人在金华，一人在湖州，空间上
并不能视为在一起”“婚后与他人
同居虽违反道德，但不违反法律”
等借口，面对检察官讯问顾左右而
言他，拒绝认罪认罚。

办案检察官在核定李某犯案
细节后，结合李某短期内与多人谈
婚论嫁，并收取彩礼的犯罪事实，
对案情进行抽丝剥茧，以事实真相
进行举证应对李某的辩驳。

海安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的规定，遂以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
诉。法院经审理做出上述判决。

同一桩案子，法院先后给出两
份结果截然不同的判决书。现代快
报独家报道的贵州一法院被指“一
案两判”之事（详见2023年12月6日
现代快报 A7 版），引发广泛关注。
据了解，当事人陈先生不服一审判
决，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发回重
审。3月26日，该案在贵州省毕节
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重审开庭。

一桩案件，法院出具
两份判决书

今年 44 岁的陈先生，家住贵
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何官屯镇阿
哪寨村。2023 年 2月 11日，陈先
生年仅7岁的小儿子因为意外，在
村内一处新建的水池里溺亡。事
后，陈先生将水池建造者诉至法
庭，要求对方支付死亡赔偿金及
精神损失费，合计人民币 921720
元。

同年7月27日，陈先生收到贵
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出具
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

“一、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原告陈××夫妇各项损失
共计人民币125344元。二、驳回原
告陈××夫妇的其他诉讼请求。”
陈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没想不到，就在陈先生上诉期
间，又收到法院一份《民事判决
书》。据陈先生回忆，当时法官告
诉他，因为工作人员把判决书弄错

了，所以重新补了一份给他。值得
注意的是，陈先生拿到的这两份
《民事判决书》，原告、被告、案由、
案号、法院、日期、审判员、书记员
全都相同，可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一审庭长被诫勉谈
话，案件被发回重审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第二份
《民事判决书》中，法院除了对事实
认定、判赔依据等部分改动之外，
最关键的是被告赔偿金额变成了
90758 元。换言之，两份判决书，
被告赔偿金额相差 34586 元。最
后，陈先生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上诉。

2023年 11月 22日，该案二审
在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同
年12月5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
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曾向现代
快报记者证实，陈先生的案件确实
出现过两份判决书，不过以第二份
为准。该负责人表示，由于书记员
工作失误，误将没有修正数据的判
决书送达给了原、被告双方当事
人。法院已经要求书记员作出深
刻检讨，对庭长诫勉谈话。

2023年 12月 29日，陈先生收
到了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民事裁定书》。二审法院认为，
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裁定撤销本案一审民事判决，发回
至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
院重审。

案件重审已开庭，当
事人诉求不变

2024 年 3 月 26 日，该案在贵
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重
审开庭。当天，经过3个小时的审
理，法院宣布庭审结束，将择期宣
判。“我们诉求不变，希望法院按照

最新的人身损害死亡赔偿标准进
行判赔。”陈先生告诉现代快报记
者，按照法定程序，一审原审判员
不得参加重审案件的庭审，由另一
名审判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共同
组成合议庭进行重审。

陈先生表示，对于一审给出的
两份判决结果，他均不能接受。他
希望此次重审能推翻此前的一审
判决结果。现代快报将持续关注。

实习生 李青阳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谢喜卓

2023年 11月，唐某和朋友在
市区某KTV唱歌，饮用了十多杯
兑有饮料的洋酒。散场后，唐某
驾车送朋友回家，开车至姚港路
后发现前方交警队设卡检查酒
驾，于是转弯进入一个小巷子，交
警发现后立即追赶并及时查获。

崇川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
人唐某血液中乙醇成分含量为
92.7mg/100ml，被告人被查获的
小巷子是死胡同，其朋友家也不
在该巷子内，唐某在公安机关讯
问中对自己逃避检查的行为供认
不讳。此外，唐某曾在 2021 年 9
月因酒驾行为被交警队罚款1000
元并暂扣驾驶证六个月。崇川法
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
某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
人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从轻情
节，具有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
等从重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
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三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
定，作出以上判决，该判决已生
效。

“当时如果不逃，就不用吃这
官司了。”唐某在法庭上后悔不
已。

相亲第2天就领证，第11天消失了
女子半年与四人谈婚论嫁，坚称“只花心未诈骗”

第一天相亲，第二天领证……第十一天消失，新娘子
这是玩哪一出？苦于家长催婚压力，丰某以结婚为目的去
相亲，谁料竟成骗子“盘中餐”。3月26日，现代快报记者
了解到，经海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
处被告女子李某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
现判决已生效。

通讯员 卢佳 柳泽忠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骗婚”是诈骗的一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彩礼类民事纠纷是以婚姻为目的，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
故意。实践中，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事实进行考察：1.行为人是否具备结婚的条件；2.结婚过程中是否有欺
骗手段；3.婚后有无共同生活以及有无为共同生活而努力；4.彩礼处置是否合理；5.婚姻未能持续的原因是否
合理。

检察机关在此提醒，判断是“骗婚”诈骗还是彩礼类民事纠纷，需要诸多证据及专业知识，当遭遇疑似骗婚诈
骗时，请冷静应对，尽快报警，以便能及时收集证据，判定事实真相，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

■提醒

如何判断是“骗婚”
还是彩礼类纠纷

贵州一法院“一案两判”重审开庭

醉驾本可能不被起诉
一顿操作“送”自己进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
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自
2023 年 12 月 28 日起施行，确定了

“醉酒驾驶行为+血液酒精含量+
情节”的多元化醉驾入罪方式。
依“两高两部”醉驾新规，血液酒
精含量不满 150mg/100ml 的，若不
具有本意见第十条（从重处理条
款）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作为犯罪
处理。这一新规较旧规相对处罚
较轻，被告人唐某的行为发生在
新规施行前，依从旧兼从轻原则
可适用新规。但由于“逃避公安
机关依法检查”属于新规第十条
的情形之一，故唐某仍然达到构
罪标准，应予刑事处罚。

若唐某当时接受并配合公安
机关检查，不选择逃避，依现有事
实情节有望撤销立案或不起诉。
虽然有过一次酒驾被行政处罚的
劣迹，但时间点在本案案发两年
之前，未达到“两高两部”醉驾新
规第十条规定的情节标准，可以
不作为危险驾驶罪的入罪情形。
为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两高两部”醉驾新规将旧规
中“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
政处罚或刑事追究”这种从重处
罚情节添加了“2 年内（酒驾）”“5
年内（醉驾）”的期限限制，避免行
为人“一次醉驾背负终身”，体现
了“给出路”“重挽救”的导向。

法官说法

南通一小伙酒后驾车路遇交
警，还想逃跑躲避检查。按照新
规，原本可能不被起诉，结果一番
操作把自己“送进去”了。3月26
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崇
川法院对一起逃避交警执法检查
的醉酒驾驶案件做出公开宣判：被
告人唐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
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通讯员 顾彬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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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判决书结果截然不同


